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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章      货物的检验

Inspection of Good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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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货物检验的含义与作用

● 检验的时间和地点

● 检验机构

■ 法定检验

■ 办理鉴定业务

■ 实施监督管理

● 合同中的商品检验条款 

本章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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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内容安排

一、货物检验的含义与作用

二、检验的时间和地点

三、检验机构

四、合同中的商品检验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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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货物检验的含义和作用

－又称商品检验（ commodity inspection ）

– 由有资格的第三者（检验机构）对进出口货物进

行检验，以确定卖方所交货物的质量、数量、包

装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；

– 有时还对装运技术条件或货物在装卸运输过程中

发生的残损、短缺进行检验或鉴定，以明确事故

的起因和责任的归属；

– 还包括根据一国法律确定进出口商品是否符合国

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（实施

强制性的检验或检疫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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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我国，进出口商品检验是我国商检

机构为了加强进出口检验工作，规范

进出口商品检验行为，维护社会公共

利益和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

益，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顺利发展

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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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检验证书的作用：

– 交接货物的依据；

– 支付货款的依据；

– 索赔和理赔的依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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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验的时间和地点

1 、进出口贸易中买卖双方交接货物的一

般程序

– 买方收到货物并不意味接受了货物 ;

– 收到货物（ receipt of goods ） ;

– 接受货物（ acceptance of goods ）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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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买卖双方交接货物的一般程序：

（ 1 ）卖方交货；（ F 组和 C 组）

（ 2 ）买方检验或察看货物；

（ 3 ）买方接受 / 拒收货物；

• 拒收必须表示出来；

• 买方一旦接受货物，就丧失了拒收货

物的权利，但如货物与合同规定不符

，仍有权要求损害赔偿或采取其他补

救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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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买方检验货物的权利不仅已成为国际惯例，

而且受到很多国家的法律和国际公约的保障

；

– 英国货物买卖法；

– 美国统一商法典；

– 我国合同法；

– 《公约》；

– 与卖方对货物所有权相抵触的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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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检验的时间和地点

（ 1 ）《公约》有关规定；

第 38 条 1 款：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

内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；

2 款：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，检验可推迟到货物

到达目的地后进行；

3 款：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买方须再发运货物，

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

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再发运的可能性，检验可推

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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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 ） 合同规定的方法
A 、在出口国检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卖方
a. 产地检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买方

   货物装运前，由买方或其指定人来工厂或
产地进行检验，买方或其指定人出具的检验
证书作为信用证项下提交的单据之一；即在
信用证中列有“客检条款”。

“ 客检条款” ---- 属信用证软条款；给出口人
安全收款带来不确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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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b. 装运前或装运时在装运港 / 地检验（以离

岸质量、重量（数量）为准） ----

– 以装运港 / 地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

验证书作为决定该批货物品质、重

量（数量）的最后依据（ as final ）

；

–排除了买方的检验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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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 、在进口国检验

a. 目的港（地）卸货后检验，即以到岸品质

、重量（数量）为准

• 以目的港 / 地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

书作为决定该批货物品质、重量（数

量）的最后依据（ as final ）；

•排除了卖方检验权；

b. 在买方营业处所或最终用户所在地检验

•将检验的时间和地点延伸和推迟至买方

营业所或最终用户所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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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C 、在出口国检验、在进口国复验

– 以装运港 / 地的检验证书作为收付

货款的依据；

– 货到目的港 / 地后买方有复验权；

•复验费用

•复验机构

•复验时间 ---- 货到目的港 / 地卸货

后若干天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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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新的做法：

– 在出口国装运前预检验，在进口国

最终检验；

– 并伴以预监造、预监装；

– 应用于重要进口商品或大型成套设

备的交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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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验机构

• 国际上的检验机构：

– 从组织性质：

– 从经营业务的范围：

• 我国商检机构及其主要工作任务

– 国家商检部门 ----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

总局（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
upervision,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
People’s Republic of China, 简称为： AQSI
Q 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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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为主管全

国出入境卫生检疫、动植物检疫和商

品检验、鉴定、认证和监督管理的的

行政执法机构。

• 其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

（商检机构）管理其所辖地区内的出

入境检验检疫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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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、

《商检法实施条例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；

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修正案》于 200

2 年 4 月 28 日经九届人大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将

于 2002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。

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》已经

2005 年 8 月 10 日国务院第 101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自

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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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由商检机构和经

国家商检部门许可的检验机构负责。

• 根据我国《商检法》，我国商检机构在进

出口商品检验方面的主要工作内容：

– 实施法定检验

– 办理鉴定业务

– 对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进行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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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定检验

–含义   

•商检机构依法对规定的进出口商品或有关

检验事项执行强制性的检验或检疫。

•属于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，未经检验合格

的，不准出口；属于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

，未经检验的，不准销售、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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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定检验的目的

–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、保护动

物或者植物的生命和健康、保

护环境、防止欺诈行为、维护

国家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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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定检验的范围：

–列入《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

目录》（简称目录）的进出口商品

；

• 《目录》由国家商检部门制定、调整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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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定检验的内容：

– 指确定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是否

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

合格评定活动。

– 合格评定程序包括：抽样、检验和

检查；评估、验证和合格保证；注

册、认可和批准以及各项的组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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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检验依据：

– 对列入《目录》的进出口商品，按照

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进行检验

，尚未制定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

求的，应当依法及时制定，未制定前

，可以参照国家商检部门指定的国外

有关标准进行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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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办理鉴定业务

– 经国家商检部门许可的检验机构可以接受

对外贸易关系人或者外国检验机构的委托

，办理进出口商品的鉴定业务。

– 对外贸易关系人：买卖合同的当事人、运

输合同的当事人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、以

及收货部门、供货部门、用货部门等；

– 鉴定业务与法定检验的区别：

• 强制性；

• 范围及内容；



国家精品课程国际贸易实务

• 实施监督管理

– 内容

• 对进出口商品认证同国内产品认证

实施统一的管理制度；

• 商检机构依法对实施许可制度的进

出口商品实行验证管理；

• 对列入目录的出口商品进行出厂前

的质量监督管理和检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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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同中的商品检验条款

• 检验条款的基本内容

– 有关检验权的规定；

– 检验或复验的时间和地点；

• 买方复验时间（索赔期限）

•复验地点；

– 商检机构

– 检验证书；

– 检验的方法或标准

• 检验条款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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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章     索  赔

Clai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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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索赔的含义

● 违约及其法律后果

● 索赔和理赔

● 买卖合同中的索赔条款

■ 异议和索赔条款

■ 罚金条款 

本章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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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内容安排

一、索赔的含义

二、违约及其法律后果

三、索赔和理赔

四、买卖合同中的索赔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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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索赔的含义

• 索赔 -- 指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因另一

方当事人违反合同致使其遭受损失而向

另一方提出要求损害赔偿的行为。

• 引起索赔的原因：

– 卖方违约；

– 买方违约；

– 合同条款订得不明确，双方有不同理

解，引起争议，导致索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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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违约及其法律后果

• 我国《合同法》第 8 条规定：依法成

立的合同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

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已的义

务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。

• 违约（违反合同） --breach of contract

–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

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，…… .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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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违约的法律责任

– 我国《合同法》第 107 条：

      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

同义务不符合约定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，

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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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英国法律：

•违反要件（ breach of condition ） -- 受损害
一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损害赔偿；

•违反担保（随附条件）（ breach of warrant
y ） -- 受损害一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，但不
能解除合同 ;

•当一方违反要件，另一方有权将违反要件
作为违反担保处理；

•当卖方违反要件时，买方已构成对货物的
接受，买方只能要求损害赔偿，而不能解
除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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